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申訴專員條例》  

(第 39 7 章 )  

《《《《 2009 年申訴專員條例年申訴專員條例年申訴專員條例年申訴專員條例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1)令令令令》》》》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建議建議建議，行政長官

指令指令指令指令，根據《申訴專員條例》第 2 4 條制訂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所載的《 20 09 年申

訴專員條例 (修訂附表 1 )令》，把下述公共機構納入申訴專員的職權

範圍︰  

( a )  醫療輔助隊；  

( b )  民眾安全服務隊；  

( c )  消費者委員會；以及  

( d )  地產代理監管局。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申訴專員條例》 (條例 )第 7 條授權申訴專員調查附表 1 第 I 部

所列任何機構在行使該機構的行政職能時採取或由他人代其採取的任

何行動。目前，除了附表 1 第 I I 部所列機構 (包括香港警隊及廉政公

署 )外，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涵蓋幾乎所有政府部門及機構。對於前

者，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只包括這些機構就《公開資料守則》行使行

政職能時涉及的事宜。上述政府部門及機構載列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3 .  申訴專員已就其職權範圍進行檢討，並分別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

和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向當局提交其報告的第 I 部分及第 I I 部分。經諮

詢 各 有關 決策 局、 部 門及 公共 機構 後 ，我 們分 別於 二 零零 七年 十二

月、二零零八年二月及二零零九年四月向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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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簡報當局的回應，包括把醫療輔助隊、民眾安全服務隊、消費者委

員會及地產代理監管局納入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的建議。  

命令命令命令命令  

4 .  為了把上文第 1 段所述的四個公共機構納入申訴專員的職權範

圍，載於附件 A 的命令作出必要的修訂，把這些公共機構列入《申訴

專員》條例附表 1 第 I 部。  

5 .  當局亦藉此修訂清楚表明條例現時適用的醫療輔助隊及民眾安全

服務處為政府部門。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6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六日  

  提交立法會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建議的影響建議的影響建議的影響建議的影響  

7 .  申訴專員公署的員工開支及其他運作開支，由當局的周年撥款支

付 (該公署在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的預算約為 9 , 00 0 萬元 )。申訴專員

沒有就擴大職權範圍至包括有關公共機構的建議要求額外撥款。  

8 .  另一方面，所有公共機構 (不論是否已納入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 )

均應設有嚴謹的監察機制和妥善的管治架構。因此，該四個公共機構

納入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後，理應不會為遵從有關規定而大幅增加成

本開支。有關決策局應以本身的資源，應付本文件所載建議引致的財

政和人手需求。  

9 .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該命令不會影響條

例對政府的現有約束力  —— 條例附表 1 所列的政府機構會繼續受到約

束。建議對經濟、生產力、環境和可持續發展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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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 0 .  我們已諮詢有關的公共機構，他們支持上述建議。我們已把當局

的立場告知申訴專員，申訴專員同意由當局和立法會作決定。此外，

我們已向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簡介建議，議員知悉政府的立

場。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1 1 .  我們會在今天發出新聞稿，並會安排發言人答覆傳媒查詢。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1 2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8 10  3 50 3 與助理行政署長 (1 )王

明慧女士聯絡。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行政署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六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2009200920092009 年申訴專員條例年申訴專員條例年申訴專員條例年申訴專員條例((((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1)1)1)1)令令令令》》》》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申訴專員條例》 

(第 397 章)第 24 條作出) 

1.1.1.1.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本命令自行政署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2.2.2.    本條例適用的機構本條例適用的機構本條例適用的機構本條例適用的機構    

(1) 《申訴專員條例》(第 397 章)附表 1 第 I 部現予修訂，

廢除“醫療輔助隊(部門)”而代以“醫療輔助隊(政府部門)”。 

(2) 附表 1 第 I 部現予修訂，廢除“民眾安全服務處(部

門)”而代以“民眾安全服務處(政府部門)”。 

(3) 附表 1 第 I 部現予修訂 — 

(a) 加入“醫療輔助隊(根據《醫療輔助隊條例》(第

517 章)第 3 條招募和維持者)。”； 

(b) 加入“民眾安全服務隊(根據《民眾安全服務隊條

例》(第 518 章)第 3 條招募和維持者)。”； 

(c) 加入“消費者委員會。”； 

(d) 加入“地產代理監管局。”。 

行政會議秘書 

陳詠雯 

行政會議廳 

2009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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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命令的目的是將以下機構加入《申訴專員條例》(第 397 章)適用

的機構的列表 — 

(a) 醫療輔助隊(根據《醫療輔助隊條例》(第 517 章)第 3

條招募和維持者)； 

(b) 民眾安全服務隊(根據《民眾安全服務隊條例》(第 518

章)第 3 條招募和維持者)； 

(c) 消費者委員會；及 

(d) 地產代理監管局。 

2. 本命令亦清楚表明《申訴專員條例》(第 397 章)現時適用的醫療輔

助隊及民眾安全服務處為政府部門。該等政府部門在《醫療輔助隊條例》

(第 517 章)及《民眾安全服務隊條例》(第 518 章)制定前已成立。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 申訴專員條例申訴專員條例申訴專員條例申訴專員條例 》》》》 (第第第第 39 7 章章章章 )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  

所列的機構所列的機構所列的機構所列的機構  

 

第第第第 I 部部部部  

－  下 述 機 構 (行 使 行 政 職 能 時 涉 及 的 事 宜 )納 入 申 訴 專 員 的 職 權 範

圍：  

1 .  各 政 府 部 門／ 機 構， 但 廉 政 公署 、 香港 輔 助 警 察隊 、 香港 警 隊 、

獨 立 監 察 警方 處 理投 訴 委 員 會秘 書 處和 公 務 員 敍用 委 員會 秘 書 處

除外；  

2 .  機場管理局；  

3 .  僱員再培訓局；  

4 .  平等機會委員會；  

5 .  財務匯報局；  

6 .  香港藝術發展局；  

7 .  香港房屋委員會；  

8 .  香港房屋協會；  

9 .  香港金融管理局；  

1 0 .  香港體育學院有限公司；  

1 1 .  醫院管理局；  

1 2 .  九廣鐵路公司；  

1 3 .  立法會秘書處；  

1 4 .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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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1 6 .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1 7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1 8 .  市區重建局；  

1 9 .  職業訓練局；以及  

2 0 .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第第第第 I I 部部部部  

 

－  下 述 機 構 (就 《 公 開 資 料 守 則 》 行 使 行 政 職 能 時 涉 及 的 事 宜 )  納

入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  

1 .  廉政公署；  

2 .  香港輔助警察隊；  

3 .  香港警隊；以及  

4 .  公務員敍用委員會秘書處。  


